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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聞 稿 即 時 發 佈  

2018 年 7 月 5 日  

 

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財 政 部 2018 年 度  

首 批 50 億 元 人 民 幣 國 債 順 利 在 香 港 發 行  

 

7 月 5 日，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財 政 部 在 香 港 順 利 發 行 50 億 元 人 民 幣

國 債 ， 其 中 面 向 機 構 投 資 者 發 行 的 45 億 元 人 民 幣 國 債 ， 通 過 債

務 工 具 中 央 結 算 系 統  (“ CMU” ) 進 行 招 標 ， 申 購 總 額 125.4 億

元 人 民 幣； 面 向 國 外 中 央 銀 行 和 地 區 貨 幣 管 理 當 局 發 行 的 5 億 元

人 民 幣 國 債 也 順 利 完 成 。 交 通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分 行  (“ 交

通 銀 行 香 港 分 行 ” ) 為 此 次 機 構 部 份 人 民 幣 國 債 的 獨 家 發 行 及 交

存 代 理 、 財 務 代 理 。  

其 中 面 向 機 構 投 資 者 招 標 發 行 的 45 億 元 人 民 幣 國 債，包 括 2 年 期

30 億 元 國 債 ， 票 面 息 率 3.65 厘 、 5 年 期 15 億 元 國 債 ， 票 面 息 率

3.8 厘 。 2 年 期 申 購 總 額 84.9 億 元 人 民 幣 ， 為 發 行 量 的 2.8 倍 ， 5

年 期 申 購 總 額 40.4 億 元 人 民 幣 ， 為 發 行 量 的 2.7 倍 。  

交 通 銀 行 香 港 分 行 表 示，今 天 國 債 的 中 標 利 率 處 於 預 期 的 下 限 範

圍 ， 反 映 投 資 者 需 求 超 預 期 ， 2 年 期 和 5 年 期 需 求 均 衡 ， 發 行 圓

滿 成 功。今 年 上 半 年 境 外 投 資 者 增 持 了 境 內 人 民 幣 國 債 超 過 3,000

億 元 ， 半 年 增 長 超 過 50%， 其 中 六 月 份 增 加 了 近 800 億 元 ， 創 歷

史 單 月 最 大 增 額 。 今 天 境 外 國 債 的 投 標 也 超 預 期 ， 說 明 國 際 投 資

者 對 人 民 幣 國 債 的 需 求 持 續 全 面 增 長 。  

交 通 銀 行 作 為 中 國 五 大 國 有 商 業 銀 行 之 一，自 香 港 於 2004 年 開 展

人 民 幣 業 務 以 來，一 直 透 過 其 香 港 分 行 全 力 推 動 離 岸 人 民 幣 業 務

發 展 ， 多 年 來 ， 通 過 全 行 共 同 努 力 ， 確 保 人 民 幣 國 債 在 港 發 行 工

作 圓 滿 完 成 ， 並 做 好 國 債 二 級 市 場 的 維 護 工 作 ， 在 推 動 人 民 幣 國

債 “ 走 出 去 ” 以 至 離 岸 人 民 幣 債 券 市 場 的 創 新 發 展 上，作 出 積 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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貢 獻 。  

免 責 聲 明 ：   

本 新 聞 稿 不 是 銷 售 或 認 購 任 何 證 券 的 要 約，也 不 構 成 購 買 或 認 購

任 何 證 券 的 招 攬 或 邀 請 。 同 時 ， 本 新 聞 稿 及 其 任 何 一 部 份 均 不 構

成 任 何 合 約 或 承 諾 的 基 礎 或 依 據 。  

風 險 聲 明 ：  

1.投 資 涉 及 風 險 。 以 上 資 料 僅 供 參 考 ， 並 非 亦 不 應 被 視 為 購 買 或

認 購 任 何 投 資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建 議 或 邀 請。投 資 者 應 明 瞭 所 有 投 資

均 涉 及 風 險 ， 投 資 產 品 價 格 可 升 亦 可 跌 ， 甚 至 變 成 毫 無 價 值 ， 過

往 表 現 並 非 日 後 表 現 的 指 標 ， 故 在 作 出 任 何 投 資 決 定 前 ， 應 詳 細

閱 讀 有 關 投 資 產 品 之 銷 售 文 件 及 風 險 披 露 聲 明，仔 細 考 慮 產 品 或

服 務 是 否 適 合 本 身 的 情 況 ， 如 有 需 要 ， 應 諮 詢 獨 立 專 業 意 見 。 2.

人 民 幣 乃 受 制 於 匯 率 風 險 ， 以 及 人 民 幣 現 時 並 非 自 由 兌 換 的 貨

幣 。 客 戶 如 將 人 民 幣 兌 換 為 港 幣 或 其 他 外 幣 時 ， 可 能 受 人 民 幣 匯

率 變 動 而 獲 利 或 虧 損。透 過 或 由 香 港 銀 行 進 行 的 人 民 幣 兌 換 或 提

供 的 人 民 幣 服 務，須 受 制 於 若 干 有 關 人 民 幣 的 政 策 或 其 他 限 制 及

相 應 的 有 關 香 港 監 管 要 求 。 有 關 要 求 將 不 時 更 改 而 毋 須 另 行 通

知 。  

－  完  －  

 

 

 

 


